
附表(請勾選或簡要說明) 

辦理項目 

 

調查項目 

個資法第 17 條所定事項之公開(以下

簡稱個資法第 17 條) 

個資法第 1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2 條所

定安全維護措施(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18

條) 

     局(處) 

辦理情形 

個資法第 17 條辦理情形： 

1.是否已依規定辦理公開？ 

(*如答案為「是」，請續填 2 及個資法第 17 條

辦理方式) 

□是 

□否 

2.最近一次更新或變更日期： 

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個資法第 18 條辦理情形： 

1.是否已指定專人辦理？ 

□是；職稱為：           

□否 

2.是否以內部規範(例如訂定行政規則等)

明定應採取之個資安全維護措施：(*如答案

為「是」，請續填 3.及個資法第 18 條辦理方式，

並提供該規範電子檔全文供參) 

□是；規範名稱：            

□否 

3.內部規範是否包含個資法施行細則第

12 條第 2 項所定事項之各類措施： 

□是 

□否 

     局(處) 

辦理方式 

個資法第 17 條辦理方式： 

1.由機關同仁彙整分類，或委外辦理？ 

□機關同仁彙整分類 

□委外辦理；支出經費約為？ 

              元 

2. 保有之個資檔案是否係依據「個人

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

類別」予以區別個人資料類別並填列

相關表格？ 

□是 

□否；依其他依據：               

3.更新或變更個人資料項目(註)之原因

為何？(可複選) 

□無更新或變動 

□新修法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(原因) 

個資法第18條辦理方式：(*有以內部規範(例

如訂定行政規則等)明定應採取之個資安全維護

措施，方須填答本欄) 

1.如何界定所保有個人資料範圍並評估

其風險？由機關同仁自辦或委外辦理？

如係委外辦理，支出經費大約多少？ 

 

 

 

 

2.相關內部規範自何時開始執行？就執

行成果是否定期評估檢討？  

又執行迄今是否曾配合執行狀況進行修

正？ 

 

 

 

 

 

註：個人資料項目係指個資法第 17條規定各款事項。 


